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法制审核人员培训制度

 为加强法制机构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提升法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，保障法制审核人员正确运用法律履行职责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 培训应当坚持结合工作实际、注重实效，坚持培训的常态化、规范化，加强法制审核人员法律知识、业务知识的提升。

接受法制培训是每名法制审核人员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。

根据法制审核工作需要和岗位要求，区人社局提出学习培训要求，制定年度学习培训计划，明确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方式，做到有计划、有要求、有成效。

第五条  培训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

（二）行政处罚法、行政诉讼法、行政复议法等行政法律法规；

（三）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，规章制度以及有关文件；

（四）执法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技能的基本常识；

（五）其它与劳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相关的业务知识。

新颁布或者修改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应及时纳入学习培训内容。

 培训采取集中培训和日常学习相结合的方式，集中培训的内容应围绕相关法律法规，可采取专题讲座、交流研讨、座谈调研等多种形式进行；日常学习应围绕岗位要求的职业道德规范、基本技能、业务知识采取个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 建立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档案制度。做好学习培训情况的登记、整理、归档、统计工作，如实记载人员参加学习培训情况。

建立学习培训质量评估制度，认真做好培训小结，分析法制审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